
附件2

腾冲市卫生健康局2026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
象

检查比例/
数量

检查频次
/频次上

限

检查方
式

检查时间
是否实行
“综合查
一次”

备注

1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
检查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根据
2024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797号《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
次修订 ，自2025 年1 月20日起施
行）第十条、第十三条、《公共场
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根据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令第18号《国家卫生计生
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
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公共场
所

100%/298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2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供水单位和涉及饮
用水卫生安全的产
品的卫生监督检查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住房城乡建设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
理办法》的决定（2016年4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令第31号公布　自2016年
6月1日起施行）第三条第一款、第
八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二
十三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饮用水
供水单位

100%/35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艾滋病防治及其卫
生监督检查

《艾滋病防治条例》（根据2019年
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四条第二款
、 《云 南 省 艾 滋 病 防 治 条 例 》
（2020年11月25日云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过）第五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公共场
所防艾重
点 单 位
（住宿场
所、沐浴
场所、文
化娱乐场
所、美容
场所）

100%/2399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4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放射诊疗工作的监
督管理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
第4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2016
年1月19日修改)第三条第二款、第
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用人单
位

100%/26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5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职业病防治工作监
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第九条第三款、第六十二
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
六十五条 、 第六十六条、《工作
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第三十八
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用人单
位

100%/62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6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监督检查

《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根据
2019年2月2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
〉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
修订）第二十一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职业健
康检查机
构

100%/1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7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放射工作单位的放
射工作人员职业健
康管理监督检查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第
三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用人单
位

100%/26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8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
职业病危害控制的
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第八十七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26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9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女职工劳动保护
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根据2018年12月30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
次修正）第三十八条、第六十二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
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用人单
位

100%/62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0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餐具饮具集中消毒
服务单位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根据2025年9月12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的决定》第三次修
正）第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根据
2019年3月26日国务院第42次常务
会议修订通过　2019年10月11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1号公
布　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第
六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餐具饮
具集中消
毒服务单
位

100%/3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否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1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医疗机构的监督管
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根据2022
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
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国令第
752号）第二次修订，自2022年5月
1日起施行。）第五条第二款、第
三十九条、《云南省医疗机构管理
条例》第四条、《中外合资、合作
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第
二款、《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
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2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医院感染管理的监
督管理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
款、第二十八条、第三十一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3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医疗美容服务监督
管理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根据
2016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
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的
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令第8号）第二次修订）第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3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4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传染病防治及其监
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013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5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
保护法〉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第
二次修正）第六条第一款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5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艾滋病防治及其监
督管理

《艾滋病防治条例》（根据2019年
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修订）第四条第二款
、 《云 南 省 艾 滋 病 防 治 条 例 》
（2020年11月25日云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通过）第五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6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预防接种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
八条第二款、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二
款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17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消毒工作行使监
督管理

《消毒管理办法》（根据2016年1
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
办法〉等8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和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
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
》修订）第三十六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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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母婴保健监督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第二十九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
（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　根据2023年7月20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三
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十六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2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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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中医药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第五
条第二款、第二十条、《诊所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
十四条、《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
办法》第三条第二款、第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44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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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医疗机构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的监督管
理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
（卫生部令第84号）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28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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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从事医疗废物
的收集、运送、贮
存、处置中的疾病
防治工作，以及工
作人员的卫生防护
等情况监督检查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根据2016
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师
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五条、三十五条；《医疗卫生机
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
款、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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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采供血机构监督检
查

《血站管理办法》(2017年12月修
改)第五十条；《单采血浆站管理
办法》（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
于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
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
定》第二次修正）第五十二条、《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条、《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
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
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
第二次修正）第五条、三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
》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三条、三
十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0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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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与传染病疫情监测
信息报告管理工作
的监督检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根据
2006年8月22日《卫生部关于修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
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卫生部
第37号令）的通知》（卫疾控发〔
2006〕332号）修订）第四条第二
款、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四
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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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
生物安全、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及其实验活动的
生物安全监督检查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条例》（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
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九条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和实验活动生物安全审批
管理办法》（根据2016年1月19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
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
等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修
订）第四条第三款、第二十八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1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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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从事精神障碍诊
断、治疗的医疗机
构进行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根据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
定》修正）第五十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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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非医学需要的胎儿
性别鉴定和选择性
别人工终止妊娠的
监督管理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
第四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2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27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执业医师开具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处方监督检查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
修订）第六十二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7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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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的医疗
器械使用行为监督
检查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20
年12月21日国务院第119次常务会
议修订通过）第七十一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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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处方管
理监督检查

《处方管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
第五十二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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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护士监督管理

《护士条例》（根据2020年3月27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修订）第五条第二
款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1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性病防治工作监督
管理

《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第四十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2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投诉管
理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投诉管理办法》第三十
九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3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医疗技
术临床应用的监督
管理

《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第
三十五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2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4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实施药
品不良反应报告制
度有关的管理工作

《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
法》第四条第一款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5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指导、监督医疗机
构做好医疗纠纷的
预防和处理

《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第六
条第一款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36

腾冲市卫生
健康局（腾
冲市疾病预
防控制局、
腾冲市中医
药管理局、
腾冲市防治
艾滋病管理
局）

对医疗机构医疗质
量管理情况的监督
检查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

腾冲市行
政区域区
内非公立
医疗机构

100%/155
户

1 次 /2 次
（每年）

实地检查
2026 年 1 月
至12月

是

1.  牵 头 部
门 ： 腾 冲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腾
冲 市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 、 腾 冲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
腾 冲 市 防
治 艾 滋 病
管 理
局 ） ；协
同部门: 腾
冲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 保 山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腾 冲
分 局 、腾
冲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
2.  检 查 数
量 为 动 态
数 ， 随 实
际 适 时 调
整。



备注：行政执法部门年度所有涉企行政检查均需编制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表，实行“综合查一次”的检查事项在计划表中予以明确，并注明牵头单
位和协同单位。


